


开发建设完成后， 甲乙双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项目房产， 项目开发盈亏与

甲方无关。

（二）项目开发资金投入

l、 乙方负责提供整个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 包括但不限于： 地上建筑物，

附着物的拆迁补偿费用、项目土地委托挂牌和摘牌的费用、项目土地办证过户至 

项目公司名下的税费、 项目规划、设计、 报建的费用、 项目的全部建安费用、 项 

目验收、确权至村民名下等 一切开发建设费用和项目建设过程中增容部分的土地

出让金、 地下车位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如有）由乙方承担。

2、项目土地竞买时乙方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土地成交价款在扣除政府职能

部门收取的地价款、 税费后剩余款项拨付给甲方。

（三）分配方式

l、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项目取得首期预售许可证时， 按照项目总建筑面积 

20431. 2平方米进行分配，甲方可分得总建筑面积为5873.97平方米，其中商铺 

5873.97平方米以及相应的停车位，乙方分取其他可售房产面积及项目房地产的

其他权益。

2、 甲方分配得的物业包括 商铺、 车位和地下室， 甲方按每100平方米建筑

面积分得1个车位的标准分取报建文件中批准的车位，如果车位不能办证， 则确认

甲方享有相应车位面积所有权。

3、甲方分得物业的分配方案为：在项目设计阶段， 就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及

户型设计乙方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15个工作日， 由甲

方优先、 任意选择物业。

4、甲方分得物业面积均含分摊（公摊）面积， 以房产证或房管部门委托出

具的实测报告记载的建筑面积数据为准；如因保持整体分割原则导致甲方取得物

业的房产证记载总面积与甲方应分得物业总面积不符时，双方同意按照预售当时

的市场均价多退少补。

5、 乙方可以对合作房地产项目进行分期开发建设， 乙方按每期开发项目预

售许可证所确定的建筑面积，按照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分配的比例将物业分配给甲

方，乙方应在当期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个月之内与甲方进行书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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